
安全责任书
为了进一步明确责任，保障承租人和使用者等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切实把消防安全落到实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结合实际租赁物业特签定本责任书。
一、凡承租我司代管物业的承租人，为该物业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负责该物业的消防安全工作,并且要确定一名兼职消防人员，办理各种消防业务，监督消防制度和责任落实。

二、第一责任方要认真学习《消防法》等法律法规及我司安全管理的规定，自觉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强化消防业务知识学习,建立和遵守各项防火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努力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防自救能力，切实履行好消防安全职责。

三、第一责任方要加强使用人的消防安全培训，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员工普遍达到“三懂三会”，即懂基本消防常识、懂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懂逃生自救技能；会查改火灾隐患、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
四、第一责任方要负责该物业的“门前三包”（即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责任管理制度：

1.门前卫生责任：必须安排人员每天打扫室外卫生，并将生活垃圾袋装送至垃圾桶内或垃圾池内，严禁随意乱丢乱倒垃圾，实行全天侯保洁，保持干净整洁（建筑垃圾、装修垃圾、污泥严禁入桶入池）。
2.门前秩序责任：严禁超租赁面积范围乱设摊点、乱停靠车辆、违规设置广告及广告牌，保管好设置的垃圾桶，严禁乱写、乱画、乱贴、乱丢果皮杂物。

3.门前绿化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砍伐、移栽、践踏和损毁树木、花卉，严禁饲养鸡、鸭、狗等禽畜，不得在绿化地段生产作业、堆物堆料等。
五、各承租人要保证遵守并做到以下几点：

1.不遮挡和挪动消防设施和消防系统报警钮。
2.必须学会使用消防器材，学会报警，报警电话119。

3.不占用通道堆放物品，不占道经营，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4.不乱接电线，不私自安装电源插座，不使用各种电热炉、电饭煲及超负荷电器，电源插座及开关不能被任何商品或杂物覆盖及遮挡。
5.每天休息或离开时后应注意检查电源是否切断，电源插座是否拔掉，确认安全后方可休息或离开。

六、对于防火安全工作更为严峻的面积较大物业，应明确重点防火部位，落实管理措施，做到“四有”，即有制度、有灭火器材、有义务消防员、有责任方；每日休息或离开前，对于店内的煤气罐、氧气瓶等易燃易爆品要有专门的人负责检查是否关好阀门，专人进行店内安全自查。
七、保证消防设施、设备、器材的完好和应有的使用效果，保证各疏散楼梯，通道和安全门畅通无阻。
八、服从当地政府、居委会、物业公司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环保、卫生、安全生产及龙岩市创城创卫等工作。

九、在上级检查或有其他需要时，承租人需配合我司及有关部门做好检查工作，并按要求进行整改。
十、对不遵守本责任书的承租人，我司有权解除合同，一切损失由承租人承担。
十一、凡因承租人在承租过程中违反消防安全及物业管理有关规定引发的安全事故，承租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

十二、本责任书作为租赁合同的附件，壹式贰份，承租人和我司各执壹份。本责任书自签定之日起至租赁合同期届满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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